
关于对县人大十七届四次会议
第40号建议的答复

[bookmark: OLE_LINK26][bookmark: OLE_LINK25]马*波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帮助解决回辉社区第三居民小组党员活动室集体土地性质的建议》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按照省级部门要求，回辉社区第三居民小组要在2017年底前实现建筑面积未达到70平方米的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全面建设达标。经村组与街道办、县委组织部积极协调，县委组织部、街道办对回辉社区第三居民小组党员活动室进行了选址，地块位于嵩阿公路旁，本组村民马玖德住房周围，占地1.91亩，建设面积98平方米。回辉第三居民小组对该地块四周支砌石脚进行围挡，并按照相关要求完成了党员活动室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
2021年6月8日，回辉第三居民小组召开党员及群众代表会议，讨论将党员活动室地块空地建设适当的活动场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参会人员一致同意实施该事项。经回辉社区、回辉第三居民小组与街道自然资源所对接，才知道该地块总面积1.91亩，只有0.91亩土地性质为建设用地，另外1亩的土地性质为水田。当时选址规划时地块总面积是1.91亩，理应全部面积土地性质都是建设用地才对。不知道当时是什么原因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建设用地、一部分是水田，导致建设适当的活动场地事项搁浅。回辉社区和第三居民小组多次向街道自然资源所、街道办反映无果。
二、意见建议办理情况
回辉社区第三居民小组党员活动室选址地块位于村庄建设边界内，在《嵩明县嵩阳街道回辉社区“多规合一”实用性村庄规划》规划用途为机关团体用地，项目规划用途与村庄规划用途一致。该项目建设需按程序办理农转用报批及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其中农转用手续需由用地主体按照村庄批次报件清单组卷报县自然资源局审核，并上报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由嵩阳街道核发。
三、下一步工作方向
嵩明县自然资源局指导嵩阳街道及社区做好集体土地农转用组件、《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工作。
感谢您对嵩明县自然资源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bookmark: _GoBack]（联系人及电话：李女士 0871-67919226）
公示时限:5 个工作日(2025年8月18日—2025 年8月22日）



嵩明县自然资源局
2025年8月18日
 

— 4 —

